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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随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京天股字（2020）第 660-2 号 

 

致：随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与随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签订的《委托协议》，本所担任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专项中国法律顾问。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规定，为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出具了京

天股字（2020）第 660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随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京天股字（2020）

第 660-1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随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

法合规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本所根据股转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下发的《反馈意见》的要求，就公司

本次发行相关事项进行了补充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本

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系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补充，并

构成前述文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所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中的声明事项仍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中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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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语释义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有关用语释义的含义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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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反馈意见》问题：2、公司在定向发行说明书（1 月 28 日更新版）中补充

披露的关于认购对象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实控

人签署的《补充协议》中第 7.6 条（1）的说明，该说明不具备对该认购对象及

其提名监事的相关权利行为的约束性，因此请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补充披露相

应有效的约束措施，并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在央企贫困地区基金（甲方）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乙方）签署的《补充协议》

中约定：（1）如果甲方向发行人提名的监事经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甲方

提名的监事有权获得发行人依法应当提交给其股东的所有文件或其他信息的复

印件；（2）在不违反公众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情况下，经合理事先通知发行人，

甲方有权在发行人正常业务时间检查发行人的财产、设施、账簿和记录等。 

经核查，发行人已建立健全的公司治理体系，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规定严格执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的选聘程序，并制定了《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制度，规范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的运作以及股东、董事、监事权利的行使。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发行人将继续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相关规定，严格执行任免监事的程序，当选监事将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监事职责；发行人将充分、平等保障各位监事在其

职权范围内开展查阅公司文件、履行监督职能的工作，不会存在违反公众公司信

息披露公平性原则只向特定股东及其提名的监事提供相关信息及文件等情况；同

时，各位监事将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公众

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在不违反前述规定的条件下，行使查阅发行人的账簿、

记录及其他相关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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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央企贫困地区基金出具的说明，央企贫困地区基金所提名的监事经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当选后，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随锐科技《公司章程》、

《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及随锐科技的公司制度的相关规定履行监事职责，

在上述规定授予的职权范围内以及不违反公众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情况下开展

履行监督职能的各项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查阅公司账簿、记录等，央企贫困地区

基金所提名的监事和随锐科技其他监事享有平等的职权，不存在优先于其他监事

的特殊权利。在随锐科技本次发行完成后，央企贫困地区基金作为随锐科技的股

东，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随锐科技《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事规则》

等法律法规、公众公司信息披露规则以及随锐科技的公司制度的相关规定行使股

东权利。 

因此，上述约定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以及不违反《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四）——特殊投资条款》规定的

情形。 

 

（以下无正文）  




